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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税收征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这一视角出发，探讨税务机关与企业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税

收征管力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税收征管的这种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税收

征管能够显著改善民营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但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政企关系、社会资本等“关系机制”的
存在会显著削弱税收征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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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息披露质量关系到企业的声誉和价值，一直

以来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学者也一直从

各个方面积极探讨如何提高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

现有研究甚至开始考察文化等因素对企业信息披露

质量的影响[1]。然而，在众多研究之中，却极少有学

者关注税收征管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税收征管

难以观测并度量，另一方面也因为传统观念一般认

为税务机关与企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探讨税

务机关与企业互利合作的研究比较匮乏。但近年来

随着学者们逐渐发现税收征管在降低代理成本、减
少盈余管理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2-3]，税收征管对企

业，特别是公司治理方面有积极影响，该问题开始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作为一种有效外部治理

机制的税收征管，能否在提升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质量方面发挥作用？如果税收征管能够提高上市公

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又有何特点？

本文将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的信息披露

考评结果和内控信息披露情况两个方面探讨税收征

管在改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的作用，从而对以

上问题做出解答。这不仅能为税收征管在改善企业

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支持，而且还可以为

政府部门思考如何实现高效执法、改善资本市场环

境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Desai et al.的研究指出，税务机关享有税前利

润的分配权，可以被认为是“最大的小股东”。不同于

普通小股东，税务机关能够有效核查公司财务情

况，这有利于约束大股东行为，防范侵害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发生，使大股东与小股东间的代理成本显

著降低，公司治理得到明显改善[4]。国内学者曾亚敏

等也曾有类似论述，而且他们还指出，税收征管有

助于降低管理层与股东间的代理成本[5]。叶康涛等

还就税收征管与盈余管理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3]。
然而，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这些早期研究都忽略

了税收征管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

并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的结论都支持税收征管有

助于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

Balakrishnan et al.研究指出，虽然避税活动能为公

司带来税收收益，但避税通常需要进行复杂的交易

来掩盖，容易使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出现信息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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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公司信息的透明度；由于税收征管的加强会使

避税的成本和风险加大，因此公司避税活动会有效减

少，从而使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真实性得到改善[6]。
Carrillo et al. [7]则发现，较强的税收征管力度有助

于获取企业的真实收入信息。而 Almunia et al.的
研究则从另一个侧面就税收征管对企业信息披露

质量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由于西班牙对

超高收入的公司有更严格的税务检查要求，因此那

些在临界点附近的公司倾向于调低收入以规避检

查，从而使公司的收入信息更加失真，即企业偏好

力度较弱的税务检查，导致其对收入进行调整，进

而造成信息质量的下降[8-9]。
综合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税收征管主要在下

述三个方面起到改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

首先，根据 Balakrishnan et al.的研究，税收征

管可以通过改变避税成本来影响企业的信息披露

质量[6]。当税收征管力度较弱时，由于企业的避税成

本降低，企业更越倾向于进行复杂的交易来进行避

税。而复杂的避税交易会降低公司信息的透明度，

使公司信息失真，降低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因此

税收征管越差，信息披露质量也越差。
其次，Desai et al. 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

点：税务机关是“最大的小股东”，其非常关心企业

的财务报告是否真实反映了企业经营情况，并会

为此进行税务检查，因而税收征管是一种有效的

外部治理机制[4]。而 Hanlon et al.的研究则延续了

这一思路，指出当税收征管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发

挥作用时，由于公司治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因而

企业的信息披露治理也会有所改善[10]。因此可以推

断，税收征管的力度越强，这种治理机制的改善作

用就越明显。
最后，曾亚敏等的研究曾指出，税收征管有利

于改善公司治理质量，特别是能够有效降低管理层

与股东之间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两类代理

成本[5]。而袁振超等以业绩预告为研究对象分析发

现，代理成本是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一个重要因

素，代理成本越高，信息披露的准确性越低 [11]。因

此，税收征管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的

信息披露质量。而叶康涛等的研究也为这一推论提

供了佐证，他们发现税收征管有效降低公司的盈余

管理程度，进而提高企业盈利信息的披露质量[3]。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税收征管力度的提高有

助于改善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
进一步地，考虑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效果

同民营企业有着显著的差别[12]，如果税收征管是作

为一种外部作用机制能够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产生

影响，那么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也应当

有所差异。本文认为，相比于民营企业，税收征管改

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能力将会显著减弱。一

方面，根据杨德明等的研究，由于国企的在职消费

更多，管理费用、高管薪酬公开度较低，因此其信息

披露质量难以得到改善，限制了税收征管通过公司

治理这一途径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13]；另一方

面，虽然税收征管能够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来对上

述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但现有研究却指

出，这种抑制主要通过影响职业经理人的声誉而

实现[14]。而对于市场化并不彻底、高管主要通过任

命产生的国有企业而言，这种声誉机制的作用并

不明显，因此税收征管力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改

善上述问题，影响信息披露的主要原因依旧存在，

这同样就意味着税收征管对国企信息披露质量的

提升能力有限。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相比于国有企业，税收

征管力度的提高对改善民营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作

用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关键变量度量

1. 信息披露质量。现有文献中应用比较广泛的

指标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信息考评结果。但这一指

标仅限于深交所上市公司，存在着区域局限。因此，

本文参考张志平等学者的研究[15]，同时使用企业内控

信息披露情况度量信息披露质量。具体原因如下：

首先，披露内控信息能够反映出公司更注重

自我约束和公司治理的建设，林斌等指出，上市年限

长、财务状况差、组织变革程度高及发生违规的公司

更不愿意披露鉴证报告，因而披露内控的企业，其信

息披露的质量也更高[16]。其次，内控信息的披露属于

企业自愿性披露的范畴①，根据宋献忠等关于社会责

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这类自愿性的信息披露为投资

者提供了更多的内部信息，因而也有助于提升企业

的信息披露质量[17]。
在具体度量上，信息考评结果（Exam）根据考评

情况进行设定，当企业本年度的信息考评结果为

“A”或“优秀”时，Exam 取 4；考评结果为“B”或“良

好”时，Exam 取 3；以此类推。企业内控信息披露

（Inner） 则根据 CSMAR 的内控数据情况进行赋值：

披露取 1，否则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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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税收征管度量。从已有研究来看，单独探讨

税收征管测度方法的文献并不多见。Mertens 曾指

出，虽然税收征管力度不可直接观测，但可以通过测

度税务机关工作的努力程度来间接测量[18]。国内学

者曾亚敏等都借鉴这一思路，通过计算税收负担比

率构建税收努力指数（TE），度量税收征管力度[5，19]。
税收努力程度仅是利用宏观数据对税收征管进行度

量，并不能从微观层面衡量税收征管力度。为弥补

这一缺憾，周黎安等曾使用《中国税务稽查年鉴》中

的查实率②指标作为税收征管的度量指标[20-21]。考虑

到查实率自 2008 年起不再披露，潘越等通过构建税

务稽核强度（Check）这一指标，引入“协查比率”③作

为查实率的替代指标，度量 2008 年后的税收征管力

度，从微观层面进行度量[22]。鉴于此，本文也使用税

收努力指数（TE）和税收稽核强度（Check）两个指

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衡量税收征管力度。
在具体的变量度量方面，税收稽核强度（Check）

使用查实率和协查比率进行度量，税收努力程度

（TE）则根据 Xu et al.的研究 [23]，使用公式（1）来计

算税收负担比率的估计值，进而将估计值与实际税

收负担比率进行比较，利用公式（2）获得不同地区的

税收努力程度。
Tit/Yit=β0+β1GDPit+β2IND1it+β3IND2it+εit （1）

TEit=Tit/Yit-Tit /赞Yit （2）
公式（1）中，Tit 表示第 i 个地区在第 t 期的税收

收入（该地区地税收入与国税收入之和），Yit 表示第

i 个地区在第 t 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表示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的对数，IND1it 和 IND2it 分别表示第一

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
（二）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在综合考虑税制环境和信息披露数据特点的基

础上，本文选取 2003—2011 年在深圳上市的 A 股

公司以及 2007—2011 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 A 股公

司作为研究样本④，并剔除以下四类企业：（1）金融保

险类公司；（2）ST、PT 公司以及财务数据极端异常的

公司；（3）西藏自治区的上市公司；（4）相关数据缺失

的公司。最后本文得到与深交所信息考评相关的样

本观测值共计 3 796 个，与内控信息披露相关的样

本观测值共计 6 208 个。
本文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深交所信息考评的数据系作者根据

深交所的网页信息自行搜索整理，内控信息披露

的数据来自于 CSMAR 数据库，经济发展和税收的

数据则来自于 CEIC 数据库和《中国税务稽查年

鉴》，其中来自于《中国税务稽查年鉴》的数据由作

者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并进行计算得到。地方政府干

预的数据来源于樊纲、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

指数》。
（三）检验模型与相关变量说明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构造了如下的基

本检验模型：

Eami，t=β1+β2Taxi，t+∑βjControls+Industry+Year+
εi，t （3）

Inneri，t=β1+β2Taxi，t+∑βjControls+Industry+Year+
εi，t （4）

其中，Exam 和 Inner 分别代表信息考评结果和

内控信 息 披 露 情 况 ，Tax 代 表 税 收 征 管 的 力 度 ，

Controls 是控制变量，Industry 和 Year 分别是行业虚

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由于深交所的信息考评结

果为有限的离散取值，因此模型（3）使用的是多元排

序选择模型，而模型（4）中，考虑到企业的内控信息

披露情况为二值变量，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具体说明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本部分研究的被解

释变量包括信息考评结果（Exam）和企业内控信息

披露（Inner），解释变量为税收征管（Tax），包括税收

努力程度（TE）和税收稽核强度（Check）两个子变

量。具体参见“关键变量度量”部分内容，在此不再

赘述。
2.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分为省际控制变量、

公司控制变量和行业年份控制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省际控制变量。包括地方政府干预（GovQuality）
和地区经济发展（EcoDevelop）两个省际控制变量。
本部分采用各省区人均 GDP 来代表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EcoDevelop），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给出

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来衡量地方政府干预

（GovQuality），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地方政府对

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
公司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公司财务控制变

量。本部分选取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

（Ratio）、盈利能力（ROA）以及成长性（Growth）等变

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公司财务方面的个体特征

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2）公司治理质量控制

变量。本文选择了公司年龄（Age）、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 例（First）、董 事 会 规 模（Director）、监 事 会 规 模

（Minister）、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股东大会

次数（Meeting）和监事会次数（Meetingmin）作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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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内控信息报告分年度披露情况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年度

企
业

数
量

（
家

）

图 1 深交所信息考评分年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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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Pseudo R-squared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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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Pseudo R-squared

（1）

0.439 6*

（1.95）

-

-

3 796

0.118

0.414 6*

（1.79）

-

-

6 208

0.229

（2）

-

-

3.934 1*

（1.75）

3 796

0.112

-

-

4.037 6*

（1.80）

6 208

0.238

（3）

0.425 1

（1.41）

-

-

2 040

0.132

0.300 7

（1.04）

-

-

3 822

0.222

（4）

-

-

3.519 6

（1.15）

2 040

0.229

-

-

4.459 5

（1.56）

3 822

0.229

（5）

0.573 8*

（1.65）

-

-

1 756

0.222

0.734 0*

（1.74）

-

-

2 386

0.288

（6）

-

-

5.393 8*

（1.68）

1 756

0.288

-

-

6.510 7*

（1.95）

2 386

0.210

表 1 税收征管对信息披露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注：* 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

信息考评结果的实证检验：

内控信息披露的实证检验：

全样本 国企样本 民企样本

变量，控制公司治理方面的个体特征对企业信息披

露质量的影响。
行业年份控制变量。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依

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指引》中的行业分类进行设

定，年度虚拟变量（Year）则依不同年份进行设定。
3. 分组标准。参考 CCER 资本市场数据库提供

的上市公司股东信息，本文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
4. 模型说明。模型（3）使用深交所的信息考评

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各省区的税收征管力度

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根据理论假设，本文

预期模型（3）中系数 β2 显著为正。模型（4）使用企业

内控信息的披露情况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各省区

的税收征管力度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与上

一模型相同，如果本文的理论假设成立，则可以预期

模型（4）中系数 β2 显著为正。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图 1 和 图 2 列 示 了 深 交 所 信 息 考 评 结 果

（Exam）和内控质量（Inner）的年度分布趋势图，纵轴

为企业数量，横轴为年份。由图 1 可知，绝大部分企

业的信息考评结果仅为“合格或 C”，考评为“优秀或

A”的企业最少，在数量上同其他考评结果的差距也

比较明显。这表明，中国企业在提升自身信息披露

质量方面并不积极，有必要探讨税收征管等制度因

素是否能为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提升提供外部压

力。而从图 2 列示的内控质量报告（Inner）分年度分

布情况可以发现，在 2006 年沪深交易所出台《上市

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后，自 2007 年起，上市公司中发

布内控报告的企业总数呈现明显上升的态势，表明

制度因素可能确实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改善信息披

露质量。因此，后文将实证考察税收征管这一制度因

素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税收征管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表 1
报告了本文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⑤。其中，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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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变量

TE

Check

Rate

Observations

Exam

（1）

5.371 4**

（2.24）

-

-

-

-

3 796

TE

（2）

-

-

-

-

0.001 2**

（2.53）

3 796

Exam

（3）

-

-

3.956 7**

（2.04）

-

-

3 796

Check

（4）

-

-

-

-

0.001 6***

（3.64）

3 796

Control

（5）

4.099 4***

（5.17）

-

-

-

-

6 208

TE

（6）

-

-

-

-

0.003 9***

（5.46）

6 208

Control

（7）

-

-

87.750 8***

（6.04）

-

-

6 208

Check

（8）

-

-

-

-

0.000 1**

（2.34）

6 208

表 2 企业信息考评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注：* 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

LR/Wald 统计量

（P 值）

1 110.04

（0.00）

1 139.78

（0.00）

1 944.28

（0.00）

2 190.69

（0.00）

税收努力程度 税收努力程度 税收稽核强度税收稽核强度

信息考评结果 内控信息披露

和列（2）为假设 1 的实证检验结果，其余列为国有企

业和民营企业的分样本检验结果，用以验证假设 2。
可以发现，在控制住省际差别、公司财务特征、公司

治理特征以及年份、行业效应之后，无论是在信息考

评（Exam）结果中还是内控信息披露（Inner）的检验

结果中，列（1）和列（2）里税收努力程度（TE）和税

收稽核强度（Check）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一

地的税收征管力度越强，该地企业的信息考评结果

就越好，内控信息披露的可能性也更高。这表明税

务征管力度越高，其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

治理的改善作用就越强，从而使得企业的信息披

露质量有所提高。这不仅与本文假设 1 的预期相

符，也与 Desai et al.的研究 [4]相契合，说明税收征

管力度对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确实有着显著的改

善作用。
而在列（3）和列（4）中，税收努力程度（TE）和税

收稽核强度（Check）均不显著，列（5）和列（6）中两变

量则均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从而说明税收征

管对国有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

但其对民营企业却仍然有着显著的影响。这表明，

由于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有着较大差

异，导致税收征管难以通过公司治理途径来对国有

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这一结

论与本文假设 2 的预期相符，从而对该假设进行了

有效的验证。
2. 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着一定的

内生性问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税收征管可能

存在测量误差，二是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鉴于

此，本文选取了计划生育率作为工具变量对可能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这主要是基于下述两个

原因：

第一，计划生育率与税收征管间存在着密切的

联系。作为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推行的一项基

本国策⑥，计划生育的实行情况是当地行政人员绩效

考查的重要方面。因此，计划生育率的高低可以有效

反映当地官员的政策执行力度。而税收征管力度则

表明了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对税收政策的执行情况，

因此二者有着显著的密切联系。
第二，虽然计划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

口结构，现有研究也指出人口结构与利率等宏观经

济因素间存在一定关系[24]，但探讨计划生育和公司

金融间联系的研究却十分罕见，二者的联系并不紧

密，因而计划生育率是良好的外生变量。
本文计划生育率的数据手工收集自《中国人口

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中国人口和计划

生育年鉴》《中国计划生育年鉴》。表 2 列示了主要的

内生性检验结果。奇数列为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偶

数列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变量 Rate
与 TE 和 Check 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而在使用

Rate 这一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之后，TE
和 Check 依旧对企业的信息考评质量（Exam）和内

控报告发布倾向（Control）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这
说明税收征管确实能有效改善企业的信息披露质

量，从而与本文的分析相符合，结果稳健。

五、进一步研究

Hanlon et al.的研究指出，税收征管是一种有

效的外部治理机制，其特性是当其他控制机制较弱

时，税收征管的治理作用会更加明显 [10]。但根据

Allen et al.关于“中国之谜”（Puzzle of China）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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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示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5%的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的水平下显著。

报告内容

政治关系

TE

Check

Observations

Pseudo R-squared

社会资本

TE

Check

Observations

Pseudo R-squared

（1）

0.579 4

（1.05）

-

-

658

0.169

0.188 7

（0.38）

-

-

1 866

0.128

（2）

-

-

7.869 2

（1.49）

658

0.162

-

-

1.010 1

（0.33）

1 866

0.127

（3）

0.769 2*

（1.86）

-

-

1 098

0.142

0.546 1**

（1.97）

-

-

1 930

0.121

（4）

-

-

7.143 8*

（1.74）

1 098

0.136

-

-

5.845 4*

（1.67）

1 930

0.114

（5）

0.890 7

（1.16）

-

-

746

0.135

0.210 9

（0.58）

-

-

3 046

0.265

（6）

-

-

13.752 9

（1.46）

746

0.374

-

-

1.481 8

（0.58）

3 046

0.103

（7）

0.806 0*

（1.75）

-

-

1 640

0.166

0.588 1*

（1.81）

-

-

3 162

0.218

（8）

-

-

6.312 3*

（1.72）

1 640

0.102

-

-

6.986 9**

（2.16）

3 162

0.087

表 3 关系机制的实证检验结果

内控信息披露深交所信息考评

有政治关系民企 无政治关系民企 有政治关系民企 无政治关系民企

社会资本高 社会资本低 社会资本高 社会资本低

究[25]，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式制度不够健全的国家，非

正式机制的作用不仅不会较弱，反而发挥着重要作

用。那么，如果存在其他较强的有效外部治理机制，

税收征管的治理作用又是否会有所减弱呢？考虑到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26]，关系机制在经

济生活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因而有必要考察关系

机制是否会对税收征管的治理作用产生影响。为考

察这一问题，本部分选取政治关系和社会资本两种

典型的“关系”机制，就其对税收征管治理作用的影

响进行考察。
（一）关系机制与税收征管交互影响的理论分析

借鉴李维安等关于政治关系的研究方法[21]，本

部分也仅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政治关系的研

究。当民营企业存在政治关系时，一方面，从信号传

递的角度看，政治关系会强化民营企业的资源获取

能力[27]，从而使得民营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依赖减弱，

不再依赖于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来向外界传递信

号，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就使得企业提升信息披

露质量的动机显著削弱；另一方面，从成本效益的角

度来看，企业维护政治关系需付出大量的隐性成本，

而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则会加大隐性成本暴露的可

能性[15]，考虑到政治关系带来的资源获取能力优势

显著高于披露质量提高带来的信息传递优势，因而

企业不愿意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披露意愿显著降低。
鉴于此，考虑到政治关系会使得企业提升信息质量

的意愿和动机显著减弱，本文提出假设 3：相比于无

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在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中，

税收征管的作用将不再明显。

考虑到社会资本可以反映社会信任水平这一核

心要素，同时还包括诚信水平、合作规范、群体间的

参与网络等重要构成要素[26]。因此，在社会资本较高

的地区，人与人的关系更为亲密，相互间的信任程度

更高。同理，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中的企业也更注重

诚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因此得以提高。考虑到社会

资本较高地区的企业普遍重视信息披露，主动提升

披露质量，本文提出假设 4：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

区，税收征管改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将不再

明显。
（二）关系机制与税收征管交互影响的实证检验

表 3 列示了假设 3 和假设 4 的主要实证检验结

果。在政治关系的影响检验中，参考潘越等[22]、李维安

等[21]的研究，本文设定：若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正

在或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曾在政府部

门任职，则公司有政治关系，否则认为公司没有政治

关系。从表 3 的结果来看，税收努力程度（TE）和税

收稽核强度（Check）的系数在有政治关系组的分样

本中均不显著，而在无政治关系组的分样本中则均

在 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相比于无

政治关系的企业，税收征管改善有政治关系企业信

息考评结果的作用并不明显，提升有政治关系企业

的内控信息披露倾向的可能性也更低。因此，当政治

关系存在时，税收征管作为外部治理机制改善公司

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显著降低。在社会资本的影响

检验中，社会资本的数据来自于张维迎等[28]调查所

得的各省份信任加权值。当一个地区的社会信任加

权值高于全国平均值时，认为该地区属于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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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地区；反之，则认为该地区属于社会资本较低

的地区。与政治关系的检验结果类似，在社会资本

较高的分样本组中，税收努力程度（TE）和税收稽核

强度（Check）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在社会资本较低的

分样本组中两变量则均在 10%的水平下显著，从而

说明当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较高时，税收征管

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将不再明显。
综上所述，表 3 的结果显示，税务征管对无政治

关系企业或社会资本较低地区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

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即当政治关系和社会资本这

两种“关系机制”明显存在时，税收征管的作用会被

弱化，其改善企业信息质量的披露作用更不显著。这

一结果表明如果存在企业可以依赖的其他替代性制

度，那么税收征管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将

会显著减弱。这同 Hanlon et al.[10] 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表明税收征管并非是一种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

要治理机制，在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其作用

甚至会受到“关系机制”等非正式制度的有效制约。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全面探讨省际税收征管力度的差异对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对税务机关与企业

间的互利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发现税收征管

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这种作用

因企业的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与

Allen et al.[25]以及 Hanlon et al.[10]的研究结论相一

致，本文还发现政治关系、社会资本等“关系机制”在
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税收征管改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的作用。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本文为地方政府重新认识税收征管对企

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虽然是税负较重的

国家之一，但一些地方政府却片面地认为加强税收

征管只会增加本地企业的税收负担，不注重对企业

进行严格的纳税管理，导致税务机关的努力程度和

稽核强度都比较松弛，税收征管力度偏弱[29]。税收体

系中长期存在“重税轻罚”的陋习[22]，这使得中国企

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并不愿意按税收规范行事，偷、
逃、漏税的情况较为严重，纳税环境并不规范。本文的

研究表明，虽然加强税收征管力度会使得一些不诚实

纳税的企业无法再偷税漏税，表面上看起来是“加

重”了企业负担，但严格的税收征管环境却可以显著

改善本地区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提升投资者对企业

的认知水平和企业在资本市场的声誉，因而有着促

进企业规范发展的正面作用。因此，地方税务机关

应当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思维，辩证地评估税收征

管对企业的综合影响，通过建立严格的地方税收

征管环境来规范企业的纳税行为，提升其信息披露

质量，进而全面提高本地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第二，本文的研究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

新的理论依据。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税收征管

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但对国企

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

国有企业管理费用、高管薪酬的公开度较低，并且主

要通过任命而非市场化招聘的方式产生高管，从而

使得职业经理人的声誉机制并不明显，降低了税收

征管通过治理途径改善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因此，

有必要在国有企业中进一步引入现代公司治理体

系。一方面制订并规范内部的规章制度，促进企业各

项费用，特别是在职消费和高管薪酬的公开和透明；

另一方面也应该加速“去行政化”的人事改革步伐，

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在遴选和考核管理层中的作

用，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
第三，本文为政府部门加快推进税收体制机制

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改革方向。本文研究揭示了

这样一种现实：尽管存在着税收征管这样一种监督

机制，但在制度建设并不完善的中国，政企关系、社
会资本等非正式的“关系机制”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税收征管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29]。因此，政

府机关在加快税收体制机制建设，积极营造良好的

企业纳税环境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自觉抵制企业利

用“政治关系”等非公开机制进行寻租的行为，严控

政府官员对企业涉税案件的人为干预；另一方面也

要因地制宜，在社会资本较高、企业诚信较好的地区

进一步加快税收征管方式方法的创新，试行企业自

主申报等方式，更好地释放企业活力，降低税收征管

成本，实现税收征管效率的有效提升。
第四，本文为企业和税务机关重塑双方关系提

供了一种新的认知。传统意义上，税务机关对企业进

行严格的纳税管理，保障国家税收，而作为纳税义务

人的企业则可能片面认为税收稽核活动会压缩其利

润空间，对税收活动抱有一定的抵触和不配合情绪。
本文结论指出，税务机关的征稽活动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提升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改善公司治理水平，

因而有助于降低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不信任感，促进

企业声誉和价值的提升。因此，企业应当客观、全面

地考量税收活动对企业的综合影响，积极主动地配

合税务机关开展征稽工作，借助税收征管这一外部

治理机制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改善公司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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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提升资本市场投资人对企业的信任程度和投资

热情。与此同时，税务机关在规范征税的过程中，也

应当着力宣传税收征管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提

升企业纳税的自觉性，最大限度地缓解高密度查处

引发的税务机关和企业间关系紧张的问题，从而构

建和谐稳定的征税纳税环境，实现企业与税务机关

互利共赢，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

文责自负。）

注释：
①尽管 2006 年后上交所、深交所相继出台了《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指引》，国务院也于 2007 年发布了《上市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但对内控信息披露均无强制性

规定。
②查实率是指税务稽查部门每年查出的违规纳税户总

数与总检查户数之比。一个地区查处的违规纳税企业数量越

多，占当地企业总数的比例越大，说明该地区税收稽核的强

度越大，税收征管的力度越强。
③协查比率是指全国分省区增值税抵扣协查情况中，有

问题发票占全部发票的比率。
④差异主要缘于深交所会逐年披露在本所上市的全部

企业的信息考评结果，而上交所则缺失相应数据，国内学者

陈冬和唐建新在研究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时也有类似情况出

现，他们亦同样对此进行了标示注明。
⑤限于篇幅，本文仅报告了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详细的实证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⑥应当指出，计划生育与“单独政策”并不等同，现行的

“二孩政策”同样属于计划生育政策，2015 年 10 月，中央会议

的公报就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

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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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at the fresh electricity supplier gives incentives and compensations to the third -party logistics
enterprises，and the third-party logistics enterprises take control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 contract of product quality leve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porting fresh products， the third-party logistics enterprises violate the contract and generate moral risks
due to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Starting from the assumption of limited rationality of both sides of the
game， a dynamic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of moral risk between fresh electricity supplier and third -party logistics
enterprises was constructed. By assigning values to parameter variables in the model，Matlab software was used for simul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additional cost of the control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third-party logistics enterprise
is less than the additional income brought by the control strategy，it is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When these two are equal，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depends on the additional cost incurred by the fresh electricity sup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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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sign of the sum of the subsidy earnings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Key words：fresh electricity supplier；third-party logistics；moral risk；evolutionary game

［15］冯颖，顾佳美.考虑 TPL 主导优先权的生鲜农产品供应

链协调［J］.系统工程，2016，34（11）：112-118.
［16］WU Q，MU Y，FENG Y. Coordinating contracts for fresh

product outsourcing logistics channels with power struc－
tur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5，160：94-105.
［17］吴士健，孙向彦，刘新民.过度自信、补偿性契约与生鲜电

商三边道德风险规制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7
（7）：29-36，62.

责任编辑：张 然

31


